i’?f—g e Frt»’g"_ LA =3 W A PN
1147 B ¥ % F %3965

P
v
8

WA

o
=

= &
¥ o 5
-

plie

A=
&
=l
e
e
v
R
=\
i
>
gl

* e
F NI A SE A TR
ORI A E RAREEE

M P IFA ﬂ;:‘??}’

PR E A BRI E 2 P FAR4E40
S0P 4350 K 2 E 13 BT 11765 % — B 2448 4= )
o M4 # 127 16P 3 @ REA R S o B iideT

d AR

BEFAFRY FEEFE > AN TEREAY P I P
&R E A2 F 3860 & B ers| A > £ ke $ 463058

$385 0 F 1M H R B IFA LB d - SRk

B H) o
?\ \,.?%,.,;&
S IFEALE I R EAY BT RERGG AP (7

%— 7



FAEF 2F) 2 R4 %g o R B ARLI2£97 18P
BHBFATER (TR) 100F ~ <379 O F Wi
098 ¢ enLdics M50F ~2 $HHERS 2 > L0k p
BROLRERET § (TR ERERAY) ke L
H50F 7 Hhv F o AR XS 2 PN13EDY K2 F e
o FEELFREIERFIOLA B 2P F4 Al
MAE RA R e b E R RE s (B e
44) 27 L0000 FA A o Sk kI RERAET K
RAEER P FAEAET 2P 10% R (RE 5 FLEL
PR B PR A AR AT IF) o L FRER (H)R 2
AR R DR AR A B 27 10% % &
S AR TR AIRA
ke TR D B RRES B 2 P20% % B20112#90
18p mH0F ~h G F@erE P Lo (L ABI 7]
096% 4 ) & 374 » ¥30113#47 23p M40 ~ 1 & 2 ¢
2905 R ki EEFIR8I AR 0 R o @013
EDP X B m A B RERET o
B35 27 ~F iR A3 2P [13£57 29p
WK E 0 MR FA112#97 18P R <37 2 7 R
0%+ 2 Fr 2 fTa 8k 2P E %1635 ed » &2
ExTLiE o BBEC PHFADTAFIRBE IS O F K
Boxyd @t 13#07 20p K2 o e F A BT 2
P2 AR AL > PR AR R B X B EORE 0 &
P AR A 2 T 10% £
FoF AU T ERRER L RS W
2 A B ALHER (Lrmd 51482 149F ~ %1942 195
DR
(S 3F A Bk Fr112890 18P B4R FE H10F 2 4 &
AR o AN P RAL0F 2Ry FES (A
e ¥ %1427 )
Ek> F R e 0113842 239 E 24 F ¥ ¥ 1277 %



=

B OP R FARPAE205 % FAA KL

3 ReE4t 2 OO0 » £3+54 » *113E52 8p 7 B H 4=

€3> ARUFFA -EETITF ZTEL (LARFEFI1

27 ) o 113#578p 72 FA56F e ¥ 241 22009

AR ERTEARIFFECEIREL (LRrEES

51353 ~109F )

Wiz <35 272 844 L0 o g4 454 > DO0O -4
FOR M EA0E o @M E A4F R 405 & - Q%
Fed DAF R S B EHA0F & o @F IRE 4G %~ R 405

wD%ﬁfz4§v~4%ﬂaoaﬁﬁafwwfﬁmﬁ
o 22008 A (R RFEFI02F) 234 s g
AN FARA KL P s RIS TR Fm2 R
@wﬂo
XD D %“1134%5 29p A ?%&FM%#L# FORE S R 2
.

ae
7\
Cﬂ
=
%}
g
)}H’
©
(B
m
—
=g
.:_,
W
>\_.
g
=
RN
DO
o
o
-2
o
we
o
N,

e wl

T
5

$W1EvWB$
|
N

=1

£$*§;piﬁ$ﬂma‘
APEEY- EETEAFRL ERAMLE E
135185 1116557 0 (0% % 592~ 105

3

—
N
2t

’

N

=
U

N

A~ Ty

=
F_k
‘F

2 P EBOO0 OOFOO#00% 005
(LR%%%93-1062107F )

87 19p i t i » DOOO : 4%
QML E 2% \@%d&gm°@ii
T @FARE D AF R W EAE R~

o~ (LR%2%5149F)

NS

T
o
=i

ETIRS
»oowh

3

S
-y
.h-‘

v
2
c\“

v O
s
o=

4

w3
[@p]
o
v S
c\\\

s
—~
o
Xt:2)

A
1=

= 1

= .
N
s

4

o @ =
S

I
~

il
=
>
N
4

(B
\ﬂ-
o
.4).
M
Y
T

)¢
3
(w

|

pre
—_—
(@p)
W GO
\'\'—M\
B
¢ —_

=
|4
\.Q\

R
- =
= o
S
,1—.\:; =\

=
A S
M
B
-
Bl
pX
I 4
(Q
JENTY
¢
‘L_‘]B
2
o=
N

b
i
mj



TE3F A A SEfRs FAER Y 2 4B 27 R R
*FQ?’&U2ﬁ9“ISBiwﬁwjiﬂiéﬂ‘>?&;@fﬁﬂa_i
R (TS 2 2109 %)Hmﬁ%iﬁ¥ﬁ§%
P LRNASRRRAT BE G- (ARG
5% 7—"";“*%% A3F ) o #%m > 2B F 2 F3113E572 29

PRAKXZEFRL - 5AFTALR (L IHETA
@) >R FHRASD DD RERE PR PR LN
RoAE Ep 2112897 18p (A2 L#FAEM) > BE
B AP RAR Tt RTBERD > AL uEEaD
PR BT S 0 0 F 272 %163

e ARHE SN A D F¢L4“i°
BEoo P AR o PR \W&%g“’@%\
3 442 000 » £ ¢ OO0 : 48 % ~ %4k
L E L AF R a,f:moa = - Q% ;zf—zf :4,3;
W BEA0F & - @F 4RE 4% wEd0F & - BOF
4. 148 0%~ A0 ~ °*ﬁ%*“€%%ﬁﬂ@%xﬂk%
#7200 7~ o FFA SR FIbAE T o P2 Pl X
%’éﬁéﬁliﬁ(ﬂ%iﬁiﬁaw):$H*ﬁﬁ?
g AT ABFAIHLE (RAmRES
1TTE ) » 2 A3 2P X ZBEHT > A3 271145
1%29&&@%%§&a54ﬁOOOO:mﬁaxaﬁm
0F ~ - @Qmup 782, 000% ~ RET28 ~ - @F et 1 2
848,000% ~ "% 22888 ~ - DF =¥ 185 % ~ % #180F

£mA



J=q

~ o OF Fagt P 185 % ~ 1808 ~ (R A ¥ %189F ) » *
BEGHT PR R FAARL N PR F el 0 G R
P PR GEEA R Ao ke g s 2P R
FEEiE S MABEAES 22 m (M) 0 A A
BRTRD Y F i BPE st o8 2 g -

Eﬁi"ﬁ‘i%éﬁéﬁﬁﬁﬁﬁ@%ﬁﬁaﬁiﬁ
)
A

“ ’)'1%%.5;?"0&%.&-”%451”%7 HA- s T
ot PmadpdE RAAT G o RS KBRS R
)’%'$§\'}" "?}‘/Fo

EEL SR 3R ARG $ A B 2 P 10968
; i

;‘ﬁfj%éé ;,11:-» =27 iu ésfsﬂ\;-'ljf‘.z.é;;% , ‘;;'% E - o
L

‘47&5_; B AE IR LIEEI 5 oA ded 2 oo

B EX B 114 = 12 : 30 2

N e

= E RS %:,
. - o
F F kI
T A ER

AGERR AT o

T3

J

T\

-
o

W
P
=

114 & 12 ; 30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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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劉清緞  
被  上訴人   陳忠吉  
             黃振榮  


             黃啟銘  


             大城市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庭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崇哲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宗祐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文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林文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林文賓為籌備中大城市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城市公司）之原始認股者，林文賓於民國112年9月18日將其投資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所認購大城市公司股份20％其中的半數，以50萬元之對價轉讓予伊，雙方並於同日簽定股權轉讓證明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伊於同日支付50萬元予林文賓。不料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設立登記時，董事長黃庭嘉不讓伊登記為大城市公司發起人股東，僅以被上訴人黃庭嘉、陳忠吉、黃振榮、黃啟銘（合稱黃庭嘉4人）及訴外人○○○為發起人。爰依系爭股權讓渡書，求為確認上訴人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林文賓則以：伊原認購大城市公司20％股權，伊於112年9月18日以50萬元出售並讓與其中半數股權（即占大城市公司10％股權）予上訴人，另於113年4月23日以40萬元出售其中2％股權予黃啟銘，伊應剩餘8％股權，然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設立登記後無人與伊聯絡等語。
　㈡大城市公司、黃庭嘉4人則以：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始設立登記，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讓與大城市公司股權10％予上訴人之行為，違反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依民法第71條，應屬無效，上訴人並未因此取得大城市公司股權。大城市公司嗣於113年5月29日設立，林文賓非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股東，上訴人亦未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股權，故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8至149頁、第194至195頁）：　　
　㈠上訴人與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簽立如原審卷第15頁之系爭股權讓渡書。上訴人於同日匯款50萬元至林文賓帳戶（見本院卷第142頁）。
　㈡林文賓與黃啟銘另於113年4月23日簽立如原審卷第127頁股權讓渡書。
　㈢大城市公司係發起設立，發行股份總數20萬股，發起人股東有黃庭嘉4人及○○○，合計5人，於113年5月8日召開發起人會議，決議通過章程、選任董事、監察人（見原審卷第112頁）。113年5月8日訂定之章程第6條亦記載資本額為200萬元、分20萬股。章程並無規定發行無記名股票（見原審卷第51至53、109頁）。
　㈣依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名冊，記載發起人5人，①○○○：4萬股、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4萬股、股款40萬元。③黃庭嘉：4萬股、股款4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40萬元。大城市公司共發行20萬股，收股款200萬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上訴人、林文賓均未列入發起人之股東名冊，亦未列入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冊中。
　㈤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准予設立登記（見原審卷第95頁）。實收資本額為200萬元，股款之種類及金額僅為現金200萬元。
　㈥大城市公司選任第一屆董事長為黃庭嘉，監察人陳忠吉，任期自113年5月8日至116年5月7日（見原審卷第92、105頁）。
　㈦大城市公司所在地之門牌號碼○○市○○區○○街00巷00號房屋為黃啟銘所有（見原審卷第93、106至107頁）。
　㈧大城市公司113年8月19日股東名簿記載，①○○○：4萬股、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2萬股、股款20萬元。③黃庭嘉：6萬股、股款6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股款40萬元（見原審卷第1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司股份之轉讓，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轉讓，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其立法意旨乃因公司既尚未完成設立登記，則其將來是否成立，尚未確定，為維護交易安全，並期公司設立之穩固，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於未經核准登記前，不得將其股份轉讓他人。此屬禁止規定，如違反之而於公司經設立登記前為轉讓，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46號、75年度台上字第431號、82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林文賓係籌備中之大城市公司股份原始認股者，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將所認購大城市公司股份的其中半數股權（即占大城市公司10％股權）以50萬元之對價轉讓予伊，並提出系爭股權讓渡書、匯款申請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5頁；本院卷第143頁）。然而，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完成設立登記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林文賓將大城市公司股權讓與上訴人之日及系爭股權讓渡書簽訂日為112年9月18日（見不爭執事項㈠），均在大城市公司完成設立登記前，參照前開說明，系爭股權讓渡書之債權行為及轉讓股權之準物權行為，均違反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林文賓無從在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前，將籌備中之大城市公司股權或認股權轉讓處分予上訴人，上訴人自無從在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時，主張其為認股人而成為發起人股東。
　⒉其次，大城市公司係發起設立，發行股份總數20萬股，發起人股東有黃庭嘉4人及○○○，其中①○○○：4萬股、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4萬股、股款40萬元。③黃庭嘉：4萬股、股款4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股款40萬元。大城市公司共發行20萬股，收股款200萬元。上訴人、林文賓均非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㈣）；參以大城市公司自承其為非公開發行公司，未發行實體股票（見本院卷第177頁），且大城市公司設立後經增資，依大城市公司114年12月2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5人為①○○○：18萬股、股款180萬元。②陳明群：7萬2,000股、股款72萬元。③黃庭嘉：28萬8,000股、股款288萬元。④黃振榮：18萬股、股款180萬元。⑤黃啟銘：18萬股、180萬元（見本院卷第189頁），亦無證據顯示上開原始發起人股東於公司設立登記後，有將大城市公司股份轉讓予林文賓。基此，林文賓於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後，亦未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份（股權），是上訴人自無可能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權。
　㈢綜上，上訴人並未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權。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劉清緞  

被  上訴人   陳忠吉  

             黃振榮  



             黃啟銘  



             大城市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庭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崇哲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宗祐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文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

3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林文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

    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林文賓為籌備中大城市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大城市公司）之原始認股者，林文賓於民國112年9月18日

    將其投資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所認購大城市公司股份20％

    其中的半數，以50萬元之對價轉讓予伊，雙方並於同日簽定

    股權轉讓證明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伊於同日支付50

    萬元予林文賓。不料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設立登記時，董

    事長黃庭嘉不讓伊登記為大城市公司發起人股東，僅以被上

    訴人黃庭嘉、陳忠吉、黃振榮、黃啟銘（合稱黃庭嘉4人）

    及訴外人○○○為發起人。爰依系爭股權讓渡書，求為確認上

    訴人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

    確認上訴人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林文賓則以：伊原認購大城市公司20％股權，伊於112年9月18

    日以50萬元出售並讓與其中半數股權（即占大城市公司10％

    股權）予上訴人，另於113年4月23日以40萬元出售其中2％股

    權予黃啟銘，伊應剩餘8％股權，然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設

    立登記後無人與伊聯絡等語。

　㈡大城市公司、黃庭嘉4人則以：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始

    設立登記，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讓與大城市公司股權10％

    予上訴人之行為，違反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依民法第

    71條，應屬無效，上訴人並未因此取得大城市公司股權。大

    城市公司嗣於113年5月29日設立，林文賓非大城市公司之發

    起人股東，上訴人亦未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股權，故上訴人

    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為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8至149頁、第194至195頁）：　　

　㈠上訴人與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簽立如原審卷第15頁之系爭

    股權讓渡書。上訴人於同日匯款50萬元至林文賓帳戶（見本

    院卷第142頁）。

　㈡林文賓與黃啟銘另於113年4月23日簽立如原審卷第127頁股權

    讓渡書。

　㈢大城市公司係發起設立，發行股份總數20萬股，發起人股東

    有黃庭嘉4人及○○○，合計5人，於113年5月8日召開發起人會

    議，決議通過章程、選任董事、監察人（見原審卷第112頁

    ）。113年5月8日訂定之章程第6條亦記載資本額為200萬元

    、分20萬股。章程並無規定發行無記名股票（見原審卷第51

    至53、109頁）。

　㈣依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名冊，記載發起人5人，①○○○：4萬股

    、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4萬股、股款40萬元。③黃庭嘉：4

    萬股、股款4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

    銘：4萬股、40萬元。大城市公司共發行20萬股，收股款200

    萬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上訴人、林文賓均未列入發起

    人之股東名冊，亦未列入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冊中。

　㈤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准予設立

    登記（見原審卷第95頁）。實收資本額為200萬元，股款之

    種類及金額僅為現金200萬元。

　㈥大城市公司選任第一屆董事長為黃庭嘉，監察人陳忠吉，任

    期自113年5月8日至116年5月7日（見原審卷第92、105頁）

    。

　㈦大城市公司所在地之門牌號碼○○市○○區○○街00巷00號房屋為

    黃啟銘所有（見原審卷第93、106至107頁）。

　㈧大城市公司113年8月19日股東名簿記載，①○○○：4萬股、股款

    40萬元。②陳忠吉：2萬股、股款20萬元。③黃庭嘉：6萬股、

    股款6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

    股、股款40萬元（見原審卷第1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司股份之轉讓，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轉讓，公司

    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其立法意旨乃因公司既尚

    未完成設立登記，則其將來是否成立，尚未確定，為維護交

    易安全，並期公司設立之穩固，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於未

    經核准登記前，不得將其股份轉讓他人。此屬禁止規定，如

    違反之而於公司經設立登記前為轉讓，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

    ，應屬無效（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46號、75年度台上字

    第431號、82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林文賓係籌備中之大城市公司股份原始認股者，

    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將所認購大城市公司股份的其中半數

    股權（即占大城市公司10％股權）以50萬元之對價轉讓予伊

    ，並提出系爭股權讓渡書、匯款申請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5

    頁；本院卷第143頁）。然而，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

    完成設立登記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

    林文賓將大城市公司股權讓與上訴人之日及系爭股權讓渡書

    簽訂日為112年9月18日（見不爭執事項㈠），均在大城市公

    司完成設立登記前，參照前開說明，系爭股權讓渡書之債權

    行為及轉讓股權之準物權行為，均違反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

    但書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林文賓無

    從在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前，將籌備中之大城市公司股權或

    認股權轉讓處分予上訴人，上訴人自無從在大城市公司設立

    登記時，主張其為認股人而成為發起人股東。

　⒉其次，大城市公司係發起設立，發行股份總數20萬股，發起

    人股東有黃庭嘉4人及○○○，其中①○○○：4萬股、股款40萬元

    。②陳忠吉：4萬股、股款40萬元。③黃庭嘉：4萬股、股款40

    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股

    款40萬元。大城市公司共發行20萬股，收股款200萬元。上

    訴人、林文賓均非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㈣）；參以大城市公司自承其為非公開發

    行公司，未發行實體股票（見本院卷第177頁），且大城市

    公司設立後經增資，依大城市公司114年12月2日股東名簿記

    載股東5人為①○○○：18萬股、股款180萬元。②陳明群：7萬2,

    000股、股款72萬元。③黃庭嘉：28萬8,000股、股款288萬元

    。④黃振榮：18萬股、股款180萬元。⑤黃啟銘：18萬股、180

    萬元（見本院卷第189頁），亦無證據顯示上開原始發起人

    股東於公司設立登記後，有將大城市公司股份轉讓予林文賓

    。基此，林文賓於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後，亦未取得大城市

    公司之股份（股權），是上訴人自無可能自林文賓處受讓取

    得大城市公司之股權。

　㈢綜上，上訴人並未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權。

    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應屬

    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

    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劉清緞  

被  上訴人   陳忠吉  

             黃振榮  



             黃啟銘  



             大城市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庭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崇哲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宗祐律師

被  上訴人   林文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林文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63條準用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林文賓為籌備中大城市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城市公司）之原始認股者，林文賓於民國112年9月18日將其投資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所認購大城市公司股份20％其中的半數，以50萬元之對價轉讓予伊，雙方並於同日簽定股權轉讓證明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伊於同日支付50萬元予林文賓。不料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設立登記時，董事長黃庭嘉不讓伊登記為大城市公司發起人股東，僅以被上訴人黃庭嘉、陳忠吉、黃振榮、黃啟銘（合稱黃庭嘉4人）及訴外人○○○為發起人。爰依系爭股權讓渡書，求為確認上訴人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林文賓則以：伊原認購大城市公司20％股權，伊於112年9月18日以50萬元出售並讓與其中半數股權（即占大城市公司10％股權）予上訴人，另於113年4月23日以40萬元出售其中2％股權予黃啟銘，伊應剩餘8％股權，然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設立登記後無人與伊聯絡等語。

　㈡大城市公司、黃庭嘉4人則以：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始設立登記，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讓與大城市公司股權10％予上訴人之行為，違反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依民法第71條，應屬無效，上訴人並未因此取得大城市公司股權。大城市公司嗣於113年5月29日設立，林文賓非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股東，上訴人亦未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股權，故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8至149頁、第194至195頁）：　　

　㈠上訴人與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簽立如原審卷第15頁之系爭股權讓渡書。上訴人於同日匯款50萬元至林文賓帳戶（見本院卷第142頁）。

　㈡林文賓與黃啟銘另於113年4月23日簽立如原審卷第127頁股權讓渡書。

　㈢大城市公司係發起設立，發行股份總數20萬股，發起人股東有黃庭嘉4人及○○○，合計5人，於113年5月8日召開發起人會議，決議通過章程、選任董事、監察人（見原審卷第112頁）。113年5月8日訂定之章程第6條亦記載資本額為200萬元、分20萬股。章程並無規定發行無記名股票（見原審卷第51至53、109頁）。

　㈣依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名冊，記載發起人5人，①○○○：4萬股、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4萬股、股款40萬元。③黃庭嘉：4萬股、股款4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40萬元。大城市公司共發行20萬股，收股款200萬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上訴人、林文賓均未列入發起人之股東名冊，亦未列入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冊中。

　㈤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准予設立登記（見原審卷第95頁）。實收資本額為200萬元，股款之種類及金額僅為現金200萬元。

　㈥大城市公司選任第一屆董事長為黃庭嘉，監察人陳忠吉，任期自113年5月8日至116年5月7日（見原審卷第92、105頁）。

　㈦大城市公司所在地之門牌號碼○○市○○區○○街00巷00號房屋為黃啟銘所有（見原審卷第93、106至107頁）。

　㈧大城市公司113年8月19日股東名簿記載，①○○○：4萬股、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2萬股、股款20萬元。③黃庭嘉：6萬股、股款6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股款40萬元（見原審卷第149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司股份之轉讓，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轉讓，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其立法意旨乃因公司既尚未完成設立登記，則其將來是否成立，尚未確定，為維護交易安全，並期公司設立之穩固，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於未經核准登記前，不得將其股份轉讓他人。此屬禁止規定，如違反之而於公司經設立登記前為轉讓，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46號、75年度台上字第431號、82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林文賓係籌備中之大城市公司股份原始認股者，林文賓於112年9月18日將所認購大城市公司股份的其中半數股權（即占大城市公司10％股權）以50萬元之對價轉讓予伊，並提出系爭股權讓渡書、匯款申請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5頁；本院卷第143頁）。然而，大城市公司於113年5月29日完成設立登記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㈤），林文賓將大城市公司股權讓與上訴人之日及系爭股權讓渡書簽訂日為112年9月18日（見不爭執事項㈠），均在大城市公司完成設立登記前，參照前開說明，系爭股權讓渡書之債權行為及轉讓股權之準物權行為，均違反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但書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林文賓無從在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前，將籌備中之大城市公司股權或認股權轉讓處分予上訴人，上訴人自無從在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時，主張其為認股人而成為發起人股東。

　⒉其次，大城市公司係發起設立，發行股份總數20萬股，發起人股東有黃庭嘉4人及○○○，其中①○○○：4萬股、股款40萬元。②陳忠吉：4萬股、股款40萬元。③黃庭嘉：4萬股、股款40萬元。④黃振榮：4萬股、股款40萬元、⑤黃啟銘：4萬股、股款40萬元。大城市公司共發行20萬股，收股款200萬元。上訴人、林文賓均非大城市公司之發起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㈣）；參以大城市公司自承其為非公開發行公司，未發行實體股票（見本院卷第177頁），且大城市公司設立後經增資，依大城市公司114年12月2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5人為①○○○：18萬股、股款180萬元。②陳明群：7萬2,000股、股款72萬元。③黃庭嘉：28萬8,000股、股款288萬元。④黃振榮：18萬股、股款180萬元。⑤黃啟銘：18萬股、180萬元（見本院卷第189頁），亦無證據顯示上開原始發起人股東於公司設立登記後，有將大城市公司股份轉讓予林文賓。基此，林文賓於大城市公司設立登記後，亦未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份（股權），是上訴人自無可能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權。

　㈢綜上，上訴人並未自林文賓處受讓取得大城市公司之股權。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大城市公司10％股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高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